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函
豫防办函字（2007）9 号

关于申报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运兵车需求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 
按照《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关于上报森林防火运兵车需求的便函》（林防便字〔2007〕19号）要求，各地要根据工作实际，实事求是确定森林消防运兵车的车型及数量，于2007年４月１7日10点前上报省防火办，不得盲目上报，造成指标浪费。(车型图案见中国森林防火网,公告栏下方,装备机具,消防车)。
联系人：马国顺，电话：0371-65907674。

传真：0371-65908540，电子信箱：mgs126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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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四月十六日

